排污权交易转让公告信息表

（安徽利和水务有限公司）

	污染物名称
	申请转让量
（吨/年）
	涉水污染物所属流域
	协议价格/挂牌价格/竞价底价
（元/吨/年）
	竞价转让的加价幅度
（元/吨/年）

	化学需氧量
（COD）
	1.638
	( 长江流域

( 淮河流域

(新安江流域
( 巢湖流域
	3000
	

	氨氮
（NH3-N）
	0.082
	
	12000
	

	二氧化硫
（SO2）
	
	/
	
	

	氮氧化物
（NOX）
	
	
	
	

	交易方式
	√协议转让  □竞价转让  □挂牌转让 □其他

	交易时间
	转让公告期满后第5个工作日



注：在全省统一的排污权交易系统未上线期间，转让（出租）方在提交委托书时，须填写并报送此表，系统正式上线后通过系统填写并提交。协议价格/挂牌价格/竞价底价不得低于统一规定的安徽省排污权有偿使用价格，即“化学需氧量，1000元/吨・年；氨氮4000元/吨・年；二氧化硫，2400元/吨・年；氮氧化物，1800元/吨・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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